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上市前后涉及芜湖仪表厂 

                  有关信息披露问题的补充公告 

 

    近日，本公司在对 2001 年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自查时发现，本公司于 2001 年 1 

月 12 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信息披露指定网站上的募集资金 

变更公告与招股说明书中对拟收购对象芜湖仪表厂的表述有较大差异。招股说明 

书中称：“……将接收集团公司〈指本公司控股股东---黄山金马集团有限公司， 

下同〉兼并并重整的芜湖仪表厂……该厂已实现扭亏为盈 …….该厂的生产经营 

已步入正规并稳步发展……”。2001 年 1月 5日，鉴于集团公司与芜湖仪表厂解除 

兼并协议之实际，同时通过集团公司对芜湖仪表厂的进一步审计，本公司了解到 

该厂真实的财务状况与原先掌握的情况存在较大差距，已不适宜作为收购对象， 

为此，本公司适时召开一届六次董事会，作出了不再收购芜湖仪表厂并对其实施 

技改投资的决议，且于 2001 年 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信息 

披露指定网站上发布公告并解释了相关原因，如该厂“生产经营仍难摆脱连续亏 

损的窘境…..资产负债结构没有明显改观……”。导致同一事情的前后表述差异 

较大，令广大投资者感到突然和不解。籍此深表歉意，并就该等事项补充公告如 

下： 

    为支持本公司上市后适时调整产业产品结构，确立新的投资方向，本公司主 

发起人——集团公司于 1998 年 3 月与芜湖仪表厂签定兼并协议，并将其改为分厂 

委托原厂领导班子进行经营，相继投入了 700 多万元。本公司 1998 年 8 月改制设立 

后，作为安徽省 1997 年计划额度内上市推荐企业，开始谋求上市之路。本公司与 

主承销商---原安徽省证券公司〈现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设计方案时，根 

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1997》13 号文件要求——拟上市企业收购兼并目前困 

难但发展前景较好的国有企业之精神，将芜湖仪表厂列为上市后收购项目，同时 

对其两个项目——中西部优势工程、轿车仪表国产化项目进行技改投资。据此， 

本公司根据集团公司提供的该厂 1998、1999 年度财务报告和一般审计机构出具的 

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相关工作总结在股票申报材料中对其进行描述，最后 

通过招股说明书之风险与对策、募集资金投向、其它重要事项三章对外作了相对 

肯定性的披露，认为该厂通过集团公司兼并重整后，已于 1999 年度扭亏为盈。 

    本公司上市后，集团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原安徽精诚会计师事务所 

〈现华证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厂进行审计，发现该厂财务管理严重失控，会计核 

算随意性极大，无财务稽核制度，帐实不符的现象极为普遍，因而拒绝对其会计 

报表反映的整体财务状况发表审计意见。同时，通过审计还发现该厂 1998、1999 

年度会计报表中货币资金、应收帐款、预付帐款、其它应收款、存货、长期投资、 

在建工程、负债等项目存在许多问题，且隐瞒了或有负债，导致原安徽精诚会计 

师事务所〈现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对其资产、负债的真实性、有效性作出判 

断。该厂 1999 年度经营状况实际为亏损。2000 年，该厂生产经营仍未摆脱困境。 

如继续按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方案对其实施收购，风险巨大。 

    为保护本公司和投资者利益，集团公司认为不宜由本公司对该厂继续实施收 

购，从而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于 2000 年 12 月 29 日通过与该厂协商达成了解除兼 

并的协议，使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原被收购主体和项目实施载体不复存在。 

    针对以上情况，本公司于 2001 年 1月适时召开董事会一届六次会议，就是否继 

续收购该厂事项进行讨论，全体董事认为如继续实施收购，必将使本公司的经营 



与发展产生重大风险，甚至拖垮本公司，本着对投资者高度负责的原则，一致表 

决通过了不再收购该厂并对其实施技改投资的决议，对外作了公告，说明了原因。 

    2001 年 4月，上述决议获得本公司 200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拟收购该厂 

相关的募集资金投向相应作了变更。 

    综上所述，本公司上市前后涉及芜湖仪表厂的有关信息披露公告之所以存在 

较大差异，一方面与该厂原来提交给集团公司和审计机构的各种资料不够真实、 

准确、完整有关，造成对该厂 1999 年度经营状况的相关判断产生片面性，另一方 

面也是原安徽精诚会计师事务所〈现华证会计师事务所〉恪守执业规范，严格审 

计把关，使芜湖仪表厂 1998、1999 年度会计报表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得以揭示出来 

后的必然结果。诚然，本公司上市前因只能间接获取有关资料，也存在不够审慎 

和失察的责任，同时在公告董事会一届六次会议形成的不再收购芜湖仪表厂并对 

其实施技改投资决议时，尽管董事会是本着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的目的而如实为 

之，但未作具体解释，以至于在信息披露方面确实给投资者造成了较大反差，教 

训深刻。本公司董事会将认真吸取这一教训，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严格依 

法规范运作，做到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同时真诚欢迎社会各界和投资者 

对本公司各项工作进行监督。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2 年 1月 21 日 


